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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结论：综上所述，浙江奥鹏工贸有限公司应按照本报告第 6.1 章中提出的

整改意见进行整改，浙江奥鹏工贸有限公司在役废水处理装置的安全生产条件

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要求。浙江奥鹏工贸有限公司应结合第 6 章所提出

的安全对策措施，完善并提高在役废水处理装置的日常安全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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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的问题及整改建议

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建议

1 污水处理设置加药场所未设置洗眼器

应在污水处理设置加药场所 15m 范围内设置洗

眼器

2

加药岗位未设置安全操作规程、安全周知卡、安

全警示牌以及应急器材和个体防护装备
加药岗位应设置安全操作规程、安全周知卡、安

全警示牌以及应急器材和个体防护装备

3 未进行防雷检测 应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防雷检测

4
废水处理设施张贴的安全警示标识不足；废水处

理设施未张贴有限空间标识。

制作张贴“小心中毒”、“当心爆炸”等安全警示标

志；张贴有限空间标识标牌。

5

企业未开展环保设施安全风险辨识和分级管控。

未制定环保设施相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开展

应急救援演练。未制定环保相关管理制度及安全

操作规程。

企业按要求开展环保设施安全风险辨识和分级

管控，制定环保设施相关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开

展应急救援演练。应组织制定并实施环保相关管

理制度安全操作规程。

6

未见有限空间相关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；未落实

有限空间审批制度；未制定应急处置方案，未设

置有限空间监护人员；应急救援装备、警示标志

不足。

企业应制定有限空间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、应急

处置方案并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，配备应

急救援设备，并明确有限空间监护人，监护人应

按要求履行职责。

7

根 据 《 固 定 式 钢 梯 及 平 台 安 全 要 求 》

GB4053.1~.3-2009 的要求，设备钢平台、钢制

防护栏杆的设置相对简单，存在部分邻水、邻空

平台或过道等区域未设置防护栏杆的情况，不符

合规范要求。

水池顶设置采用防腐、安全材质的走道板，宽度

不低于 0.6m。部分邻水、邻空平台或过道设置

防护栏杆。

8

片碱化学品外包装上未明确中文名称，未设置专

门原料库并规范贮存管理，未张贴化学品安全周

知卡。

设置专门原料库并规范贮存管理，张贴化学品安

全周知卡

9

根据《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》GB39800-2020 第

6 条相关规定，污水站已配备防腐手套等个人防

护用品，但未配备防护眼镜、防护服，现场未设

置灭火器、冲淋器、洗眼器；污水处理站有限空

间作业场所周边未设置应急救援物资专用柜。

设计诊断未出具整改确认书。

加强个人防护用品，配备防护眼镜、防护服；设

置灭火器，在溶药槽现场设置冲淋、洗眼器；设

置应急救援物资专用柜。

企业应在污水处理站作业场所周围设置应急救

援物资专用柜（应配备灭火器、灭火毯、安全帽、

安全带、安全绳、对讲机、手持式气体浓度检测

仪、防毒口罩、自给式空气呼吸器和防护服）。

企业应按照设计诊断提出的整改项进行整改并

由设计单位出具整改确认。


